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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字〔2022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生态环境学院师资引进工作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全体教职员工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学校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打造一支师德师

风高尚、科研能力精湛、育人水平高超、梯队结构合理的国际一

流师资队伍，进一步规范人才引进和招聘工作程序，确保人才引

进和招聘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学院制定《师资引进工作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。经 2022 年 4 月 28 日学院党总支会会议、党政

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生态环境学院

2022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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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学院师资引进工作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学校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，打造一支师德师风高尚、科研能力精湛、育人水平高超、

梯队结构合理的国际一流师资队伍，进一步规范人才引进和招聘

工作程序，确保人才引进和招聘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依据学

校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具体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该实施细则适用于学院准聘师资、特别资助博士后岗位、实

验技术岗位的招聘工作。讲席教授、长聘教授、青年拔尖人才、

常规博士后、行政管理岗位、荣誉学衔、科研助理岗位等按学校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总体原则

学院以国际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为目标，坚持以学科建设为牵

引，按需引进规模适度、结构合理、质量优异的高素质人才，着

力引进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，优先选留海

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或三年以上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后工作

经历者进入教师岗位，支撑学院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学科建设

的发展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制定年度人才引进和准聘师资招聘计划

1.学院根据“十四五”师资队伍规划，结合学科布局和发展

中存在的问题，认真组织研讨，制定年度人才引进和准聘师资招

聘计划。由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，并最终提请学院党总支会会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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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。

2.根据人才引进和准聘师资招聘计划，发布学院招聘公告，

以便海内外优秀学者申请。

（二）个人申请

应聘者提供个人简历、相关附件（身份证或护照扫描件；本

硕博毕业证、学位证扫描件；现工作单位在职证明；五年内已发

表论文首页、论文检索证明、主持项目的证明材料、获奖证书或

专利证书等扫描件）等，应保证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。一旦发

现有违规作假，立即取消申报资格。人事秘书对照学院相应岗位

的基本标准（参照《生态环境学院准聘教师引进、考核、晋升学

术标准》《生态环境学院博士后进站岗位要求》等文件）对申请材

料进行初审。

（三）学院审查

1.综合评估

由院长、教授委员会主任指定 2 位教授对应聘人的研究方向、

专业背景、学科契合度、发展潜力等进行综合评估，填写《引进

人员未来发展可行性分析表》。2 位专家鉴定通过者进入下一环节。

2.教学水平评审

由学院教学委员会组织评审小组对申报人进行教学能力测

试。评审小组由至少 9 位副高以上专家（其中正高不少于 7 人，

院外/校外专家不少于 3 人）和至少 9 位学生组成。主要程序为：

第一项 应聘人自选与应聘专业相符的课程作20-30分钟的试

讲（以板书结合 PPT 的形式）。其中，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应聘人

试讲要求中文和英文各 10 分钟。

第二项 评审委员对应聘人进行提问，深入了解和掌握应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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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基础情况。

第三项 评审委员填写《西北工业大学师资引进试讲评分表》

《西北工业大学师资引进学术和试讲评分表（学生版）》。平均分

在 4 分以上为通过。

3.学术水平评审

由教授委员会组织专家小组对申报人进行学术水平评审。评

审小组由不少于 9 位专家（正高，其中教授委员会成员不少于 5

位，院外/校外专家不少于 3 位）组成。学术水平评审的主要程序

为：

第一项 应聘人进行 PPT 报告（不超过 8 分钟），建议答辩 PPT

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介绍：第一部分为个人情况介绍（含学习经

历和工作经历，时长不超过 1 分钟），第二部分为已取得重要成果

介绍（科研工作开展情况及已取得的突出成果介绍），第三部分为

来校的工作规划和预期目标（到校工作后的研究方向、工作思路

及目标）。

第二项 专家小组对申报人进行提问。

第三项 评审专家填写《西北工业大学师资引进学术水平评分

表》。平均分在 4 分以上为通过。

4.思想政治考察

由学院教职工党支部、党总支会对申请人进行思想政治考察。

思想政治考察参照《西北工业大学新进教职工思想政治考察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工字〔2019〕1 号）执行。

5.应聘者填写《西北工业大学师资引进申请表》，按要求准备

外审材料。

6.同行评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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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准聘教授/准聘副教授/助理教授的，按照《生态环境学

院同行专家评议实施办法》施行。

7.学院党总支会会议、学院党政联席会

学院党总支会会议、党政联席会根据思想政治考察、教学水

平评审、学术水平评审、同行评议结果，做出是否将应聘人作为

拟聘人员上报学校的决定。如通过，形成单位推荐意见，上报人

事处。

（四）学校审查

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入职报到

公示结束后，学院人事秘书正式通知应聘人员在规定时间内

来校体检并办理相关入职手续。

四、其他

本实施细则由生态环境学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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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工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办公室 2022年 5月 6日印发


	生态环境学院师资引进工作实施细则

		2022-05-07T00:43:45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